
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 

       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 

 

109 年 07 月14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臺北市立士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作業，

特依 高級中等學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四條第一款 

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擔任本校課程計畫所定部定與校訂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之專任教師或

專業及技術教師（以下併稱教師）。 

依教師法規定，前項專任教師不包括兼任、代理或代課教師。 

三、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校教師進行專業或技術有關研習或研究之形式如下： 

(一)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二)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四、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本校應設推動委員會，校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

人；其組成及任務如下： 

(一)組成：由校長就教務主任、實習主任、科主任、人 事主 任、會計主任、進修部主任及

教師會代表 合計12人聘兼之。 

(二)任務： 

1.研擬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計畫。 

2.排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期程。 

3.邀請合作機構、相關職業團體或產業，共同規劃及辦理研習或研究。 

4.督導本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契約書、本校與教師契約書及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

契約書之簽訂及執行。 

5.每年盤整教師之產業研習或研究年資及其他相關事項。 

6.審核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之申請。 

7.其他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本校每年二月應召開推動委員會會議，訂定下一學年度辦理事項及期程；必要時，得

向本校教師辦理說明會。 

五、本校各單位配合本要點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校長：委員會任務執行之綜理。 

(二)教務處： 

1.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課程之研究。 

2.教師校外研習或研究之規劃。 



3.教師授課課程調課或代課之協助。 

4.教師課程規劃及分配之協助。 

(四)實習處(或科主任)： 

1.接受公、民營事業委託代辦事項，其業務之協調。 

2.第二款教務處工作內容之協助。 

3.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之查訪。 

(五)人事室：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公( 差) 假之請假，及前點第二款第四目契約書簽訂

事項之協助。 

(六)會計室：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經費核銷之協助。 

(七)教師會代表： 

1.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之協助。 

2.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促進。 

六、本校教師參加研習或研究，應以深入探討產業實務專業為目的，參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實

務運作，並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向本校實習處申請( 申請書如表一)， 經審查通過者，

始得為之。 

研習或研究，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之計算，以參與實務期間

為準。 

七、本校教師於研習或研究期間，其權利義務如下： 

(一)教師進行研習或研究期間，應於實務運作時確實到勤，並依規定按時至合作機構或

產業上班及遵守合作機構或產業之相關規定；本校得不定期前往訪視，瞭解教師進

行研習或研究之情況 ，並作成紀錄。 

(二)合作機構或產業依第四點第二款第四目與本校及教師簽訂之契約書，應約定研發保

密規定、智慧財產權歸屬及其他相關事項；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發生爭議時，本

校應提供必要之法律協助。 

(三)研習或研究期間，本校應保留教師職 務、支付薪給及給予公假。 

(四)合作機構或產業依第四點第二款第四目與本校及教師簽訂之契約書，應約定研習或

研究起訖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強制執行等

事項。 

(五)教師應於研習、研究結束後三個月內，向本校提交研習或研究報告。 

八、 本校教師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專業 群科專任教師赴公民營
機構研習或研究作業要點參加研習或研究者，視同本要點之研習或研究。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表一 

臺 北 市 立 士 林 高 級 商 業 職 業 學 校  

教師至產業研習或研究申請書  

教師姓名  

任教科別  

本校服務年資  

 

合作機構、產業 

名稱： 

地址:  

聯絡單位:  

聯絡人:  

電話(公): 手機:  

研習或研究地點 
 

 

研習或研究主題 

 

 

研習或研究內容 

 

 

預期效益 

 

期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共計 月 週  日 

申請人： 

科主任:   

人事主任:  

 

實習主任： 

會計主任:  

 

教務主任:  

校長： 


